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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公告编号：2024-048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康恩贝中药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为进一步理顺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非处方药事

业部下属公司股权关系，推进非处方药事业部一体化运作与资源整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受让集义（德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集义合伙企业）、徐建

洪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中药、标的公司）合计

20.161%股权（以下简称：少数股权）。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经协商确定交易总金额为 30,665.25

万元（人民币，下同）；同意本公司与集义合伙企业、徐建洪签署的有关康恩贝中药少数股权

转让协议。  

2、本次交易设有盈利补偿安排。公司将对标的公司 2024-2026 年度业绩进行考核，若股

权转让方未完成业绩承诺，其应向公司支付相应的盈利补偿款。 

3、本次公司受让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本次交易完成后，康恩贝中药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将围绕中药大健康产业

规划，对非处方药事业部下属有关公司进行积极整合，加强对公司品牌药 OTC市场的全国性全

终端营销推广体系的建设，但也可能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2018 年 5 月，为充分调动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推动子公

司可持续发展，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康恩贝中药（包括其全资子公司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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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珐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团队（简称：管理团队）设立的持股平台

——集义合伙企业（曾用名：兰溪市集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康恩

贝中药进行增资。该次增资总金额为 9,966.60 万元（其中 7,200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2,766.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集义合伙企业取得康恩贝中药 19.355%的股权，

加上徐建洪（当时为康恩贝中药董事长、集义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原先持有

的 0.806%股权，康恩贝中药管理团队共计持有该公司 20.161%股权。根据公司与集

义合伙企业、徐建洪等签订的《增资协议》相关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康恩贝中药管理团队通过集义合伙企业对康恩贝中药进行增

资的事项属于股权激励，已按规定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增资协议》中还约定了业

绩承诺和盈利补偿安排，如康恩贝中药 2018 年-2021 年业绩达不到约定数额，集

义合伙企业需作出补偿。根据有关鉴证报告，康恩贝中药管理团队实际完成了所承

诺的以上年度康恩贝中药业绩指标。 

2020 年 7 月，为发挥公司在医药大健康产业尤其是中医药健康产业领域的优

势资源，优化公司治理及管控体系，打造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主平台，经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经营单元实行以事业部制为主体的经

营管理模式，共设置六个事业部，其中包括新设立非处方药事业部。非处方药事业

部的定位与主要职责为，负责公司重点非处方药产品业务的战略规划制定与组织实

施，对归属于其的相关业务板块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行全程组织和管理。非处方药

事业部包括康恩贝中药及其全资子公司英诺珐公司、江西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康恩贝）、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天施康）

4家主体公司，其中，康恩贝中药本级、江西康恩贝和江西天施康均为生产型企业；

英诺珐公司为非处方药事业部的营销平台，负责康恩贝中药生产的“金笛”复方鱼

腥草合剂、江西康恩贝生产的“康恩贝”肠炎宁片和“黄小清”牛黄上清胶囊、江

西天施康生产的“康恩贝”肠炎宁颗粒以及公司化学药事业部下属浙江金华康恩贝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奥康”奥美拉唑系列等产品的销售和市场推广工作。

江西康恩贝、江西天施康均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拥有的全资子公司。 

自 2017 年启动大品牌大品种工程和非处方药事业部设立运行以来，康恩贝中

药、英诺珐公司、江西康恩贝和江西天施康等积极做好产销协同，勇于创新，成效

突出。根据米内网数据，“康恩贝”肠炎宁片现已成为国内中成药肠道用药零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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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排名第一的龙头产品，销售收入从 2017 年的 5.3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11.5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3.8%。“金笛”复方鱼腥草系列及“黄小清”牛黄上清胶囊

是公司在清热解毒中成药领域布局的重点产品，“金笛”复方鱼腥草合剂销售收入

从 2017年的 1.8亿元增长至 2023年的 3.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2.8%，“黄小

清”牛黄上清胶囊目前市场规模过亿元。非处方药事业部还积极开展有关儿童用药

小“金笛”的研究，布局开发儿童感冒用药市场。过去几年，非处方药事业部及康

恩贝中药总体发展良好，成为支撑和推动康恩贝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增长最重要的

经营单元之一。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适应公司深化混改和加强规范治理要求，已经先后完成了

对下属事业部几家主要子公司少数股权的收购。为进一步理顺公司非处方药事业部

下属公司股权关系，加快推进非处方药事业部一体化运作与资源整合，公司拟受让

康恩贝中药少数股权。公司就此项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康恩贝

中药完成了资产评估工作，并与集义合伙企业、徐建洪就受让康恩贝中药股权协议

的主要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将该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批准情况 

经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受让集义合伙企业、徐建洪所持康恩贝中药 20.161%

股权。交易价格以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万邦评报〔2024〕205号）资产评估结果 182,061.03万元为基础，协商

确定康恩贝中药全部股权的整体价格为 180,000 万元，并以其扣减评估基准日后康

恩贝中药已实施分红金额之后的 152,100 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受让康恩贝中药 20.161%股权价款合计为 30,665.25万元，其中受让集义合伙

企业持有的 19.355%股权价款 29,438.64万元、受让徐建洪持有的 0.806%股权价款

1,226.61 万元。同意公司与集义合伙企业、徐建洪签署的有关康恩贝中药少数股

权转让协议。 

（三）交易性质 

1、本次交易的对方集义合伙企业、徐建洪均不属于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亦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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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本次公司受让康恩贝中药少数股权的交易金额 30,665.25 万元超过公司

上一年度（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70.41 亿元的 2%但没超过 15%，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项议案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集义（德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兰溪市集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DBWK58W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04-23 

合伙期限：2018-04-23至无固定期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建洪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云岫南路 611 号 1 幢 110-40 室

（莫干山国家高新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2、合伙人情况 

集义合伙企业由徐建洪、鲁青、邢新福等 21位合伙人组成。 

3、关联关系说明：集义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为康恩贝中药（含英诺珐公司）

的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均未在本公司担任董监高职务，也非本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集义合伙企业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5、经核查，集义合伙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转让方二 

1、基本情况 

姓名：徐建洪 

就职单位、职务：公司非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康恩贝中药董事长、集义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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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2、关联关系说明：徐建洪先生未在本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东单位担任董监高

职务，也非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徐建洪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经核查，徐建洪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41486304203 

成立日期：2000-11-15 

经营期限：2000-11-15至 9999-09-09 

注册资本：372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毛小萍 

注册地址：浙江省望松街道松康路 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出口，食品生产等。 

股权情况：本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79.839%股权、徐建洪持有标的公司 0.806%股

权、集义合伙企业持有标的公司 19.355%股权。 

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标的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标的公司下属有 1家全资子公司英诺珐公司，注册资本 23,000万元,主营医疗

用品销售。英诺珐公司是非处方药事业部的营销平台，负责该事业部下属公司生产

的品种如“康恩贝”肠炎宁片剂和颗粒剂、“金笛”复方鱼腥草合剂、“黄小清”

牛黄上清胶囊等，以及化学药事业部下属金华康恩贝生产的“金奥康”奥美拉唑系

列等产品的销售和市场推广工作。   

（三）标的公司经营概况 

康恩贝中药本级是一家药品生产企业，目前拥有合剂、糖浆剂、酒剂、膏剂及

口服溶液剂，主要产品有复方鱼腥草合剂、咳舒糖浆、三两半药酒、十全大补酒、



6 

 

麝香解痛膏、麝香镇痛膏等。该公司拥有年产能 10亿支国内领先的智能全自动 10ml

合剂生产线，其中核心产品“金笛”复方鱼腥草合剂入选 2019年首批“浙产名药”，

首批“浙产中药”和“浙江精品制造”；“复方鱼腥草合剂生产过程核心技术及产业

化”荣获 2021年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23 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

排名，复方鱼腥草合剂为中成药品类第一名。该公司并已取得 30 余项药品行政许

可（批文），主要包括肾宝合剂、十全大补酒、麝香解痛膏、三两半药酒、咳舒糖

浆、复方鱼腥草合剂等。  

康恩贝中药下属英诺珐公司是非处方药事业部的营销平台，承担了包括事业部

内各生产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的市场推广与营销职责，拥有健全的产品开发、市场

营销、销售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有多渠道、多板块的销售队伍，其中辐射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 OTC 自营队伍有近 1400 人，覆盖全国医药百强连锁企业

和 4000 多家中小型区县连锁企业及其终端药店等。英诺珐公司持续发挥品牌及产

品优势，重点推进大品牌大品种营销网络规划、销售终端拓展及营销队伍建设，通

过多个药品专业化营销公司与分区域合作的多级药品流通销售渠道，共同构成了全

国性的销售渠道和终端网络。 

（四）标的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按照康恩贝中药提供的经审计后的评估基准日母公司财务报表反映，其无形

资产总金额为 9,169,692.84 元，其中土地使用权为 8,529,285.06元，其它无形资

产为 640,407.78 元。具体如下： 

1、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共有 4宗土地，土地面积合计 62,751.96平方米。具体

如下： 

宗地

号 
土地证号 土地位置 

土地使用权取得方

式/用途 
权利终止日期 

面积（平方

米） 

1 
浙（2022）松阳县不

动产权第 0006078 号 

松阳县望松街道松康

路 1 号 
出让/工业用地 2062-8-24 57,927.16 

2 
松国用（2004）第

000738 号 

西屏镇云岩山口龙丽

公路沿 
出让/工业用地 2044-10-31 3,579.80 

3 
浙（2024）松阳县不

动产权第 0002201 号 

松阳县西屏街道官儒

路 27-1 号 
出让/城镇住宅用地 2075-4-13 1,1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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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包含 3项外购发明专利（一

种多元集成硬膏贴剂的制备方法、一种治疗支气管炎、肺炎和哮喘的药物及其制备

方法、一种制药生产线上结构优化断液装置），1项生产线赋码系统软件，以及 1项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2、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为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系 6 项发明专利

（均已授权），4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 1项目已 2024年 3月 29日终止，3项已授

权），2 项外观专利，2 项专有技术及 2 项作品著作权，32 项目药品行政许可（批

文），共 48 项。具体情况如下： 

（1）非批文类 

序号 无形资产类型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权证编号 状态 法定有效期 

1 发明专利 
一种复方鱼腥草合剂

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450252.0 授权 20 

2 发明专利 
一种复方鱼腥草合剂

的制备方法 
ZL201110450624.X 授权 20 

3 发明专利 
一种复方鱼腥草合剂

的含量检测方法 
ZL201510198172.9 授权 20 

4 发明专利 
一种高含量的复方鱼

腥草合剂的制备工艺 
ZL201510415734.0 授权 20 

5 发明专利 
一种麝香解痛膏的质

量检测方法 
ZL201410782394.0 授权 20 

6 发明专利 

复方鱼腥草合剂在制

备预防或治疗冠状病

毒药物中的应用 

ZL202010224415.2 授权 20 

7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药品包装盒 ZL201420109491.9 2024-3-29 被终止 10 

8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混合药液原料用

搅拌装置 
ZL201621009050.7 授权 10 

9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粘稠性药液生产

用螺旋卸料装置 
ZL201621011958.1 授权 10 

10 实用新型专利 口罩 ZL202121569027.4 授权 10 

11 外观专利 
药品包装盒（复方鱼腥

草合剂） 
ZL201830638252.6 授权 10 

12 外观专利 口罩（婴童） ZL202130435123.9 授权 10 

13 专有技术 复方鱼腥草合剂    

14 专有技术 洋常春藤叶口服液    

4 
松国用（2003）第

01240 号 
西屏镇官儒路 27 号 出让/城镇住宅用地 2071-4-23 94.10 

 合计    62,7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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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品著作权 外感风热咽痛系列 2 
国作登字-2017-F-

00393630 
授权 ∞ 

16 作品著作权 外感风热咽痛 
国作登字-2017-F-

00402494 
授权 ∞ 

（2）批文类（药品行政许可） 

序号 无形资产类型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状态 权证编号 法定有效期 

1 药品行政许可 麝香解痛膏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19983124 2025-5-31 

2 药品行政许可 五维他口服溶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2210 2025-5-24 

3 药品行政许可 肌苷口服溶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19999002 2025-5-6 

4 药品行政许可 复方五味子糖浆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1857 2025-10-8 

5 药品行政许可 硫酸锌口服溶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1430 2025-6-3 

6 药品行政许可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药品注册证 国药准字 H20203287 2025-7-7 

7 药品行政许可 麝香壮骨膏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03 2025-5-31 

8 药品行政许可 肌苷口服溶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19999001 2025-5-31 

9 药品行政许可 五维他口服溶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1860 2025-5-6 

10 药品行政许可 麝香镇痛膏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943 2025-5-31 

11 药品行政许可 清喉咽合剂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67 2025-5-31 

12 药品行政许可 补中益气合剂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63 2025-5-31 

13 药品行政许可 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服溶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2447 2025-5-6 

14 药品行政许可 三两半药酒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599 2025-5-31 

15 药品行政许可 伤湿止痛膏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941 2025-5-31 

16 药品行政许可 清热解毒口服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98 2025-5-28 

17 药品行政许可 维磷糖浆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2308 2025-5-6 

18 药品行政许可 麦味地黄口服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598 2025-5-28 

19 药品行政许可 复方枸橼酸铁铵糖浆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1858 2025-6-3 

20 药品行政许可 养血愈风酒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72 2025-5-28 

21 药品行政许可 咳舒糖浆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20026137 2025-6-2 

22 药品行政许可 猴菇饮(口服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597 2025-5-31 

23 药品行政许可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96 2025-5-28 

24 药品行政许可 复方鱼腥草合剂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20026199 2025-6-3 

25 药品行政许可 丁公藤风湿药酒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95 2025-5-31 

26 药品行政许可 肾宝合剂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942 2025-5-31 

27 药品行政许可 麝香止痛贴膏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19983123 2025-5-31 

28 药品行政许可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药品注册证 国药准字 H20203288 2025-7-7 

29 药品行政许可 十全大补酒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652 2025-5-31 

30 药品行政许可 浓维磷糖浆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H33022307 2025-5-10 

31 药品行政许可 复方半夏止咳糖浆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20027692 2025-5-28 

32 药品行政许可 杞菊地黄口服液 再注册批件 国药准字 Z33020582 2025-5-28 

（五）财务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康恩贝中药最近三年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及康恩贝中药提供的 2024 年 1-3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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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12.31 2023.12.31 2024.3.31 

资产总额 137,166.72 143,061.30 177,703.07 181,586.07 

负债总额 39,569.20 47,875.74 76,354.54 771,75.91 

归母净资产 97,597.52 95,185.57 101,348.53 104,410.16 

项目 2021 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 年 1-3月 

营业收入 144,491.01 157,886.99 181,163.33 39,297.82 

归母净利润 26,700.57 21,439.69 22,706.14   3,061.63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依据及定价合理性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康恩贝中药进行了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机构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别进行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计算的康恩贝中药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20,087.35 万元，与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

101,348.53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18,738.82万元，增值率为 18.49%。 

2、收益法评估情况 

采用收益法评估计算的康恩贝中药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值为 182,061.03 万元，与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

101,348.53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80,712.50万元，增值率为 79.64%。 

3、评估结果选取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康恩贝中药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2,061.03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的康恩贝中药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120,087.35 万元，两者相差 61,973.68 万元，差异率 51.61%。差异的

主要原因为资产基础法中未包含品牌、渠道、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在评估中很难

考虑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效率、品牌、营销网络等；

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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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以收益法得

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综合考虑，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本评估项目的评估结论，即康恩

贝中药于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82,061.03万

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按规定报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二）交易作价的定价依据、定价合理性分析 

1、作价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同意，以资产评估结果 182,061.03 万元为基础，协商确定康恩贝中

药全部股权的整体价格为 180,000万元，并以其扣减评估基准日后康恩贝中药已实

施分红的金额 27,900 万元（其中，2023年度 20,460 万元、2024年中期分红 7,440

万元）之后的 152,100 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定价依据，对应康恩贝中药

37,200万元的注册资本，每 1元注册资本交易作价为 4.0887元。公司受让康恩贝

中药 20.161%股权价款合计为 30,665.25万元，其中：受让集义合伙企业持有的康

恩贝中药 19.355%股权（对应 7,200 万元的注册资本）价款计为 29,438.64 万元，

受让徐建洪持有的康恩贝中药 0.806%股权（对应 300 万元的注册资本）价款计为

1,226.61万元。 

本次交易同时作出盈利补偿安排。若股权转让方在业绩承诺期（2024-2026年

度）内未能达成业绩承诺，将向公司支付相应的盈利补偿款。盈利补偿的具体内容

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 

2、定价合理性 

本次交易的作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按标的公司全部股权评估值

182,061.03 万元分别除以基准日扣非后净利润、净资产额，计算得出标的公司全

部股权估值的市盈率为 9.08倍，市净率为 1.80 倍。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2月

31 日，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中药行业加权平均市盈率为

39.72倍（剔除负数和数值 100以上的样本），上市公司中药行业加权平均市净率

为 4.26 倍（剔除负数样本），虽然标的公司自身不是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作价从

相关指标看都较明显地低于行业平均估值水平。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定价公允合理，交易各方根据平等、自愿、互惠互

利原则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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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要内容 

2024 年 7月 22日，集义合伙企业（协议之甲方）、徐建洪（协议之乙方）、本

公司（协议之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 

康恩贝中药 20.161%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7,500万元）。其中，集义

合伙企业转让 19.355%康恩贝中药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7,200 万元），徐

建洪转让 0.806%康恩贝中药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 

2、交易对价 

三方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标的公司全部股权整体价格为 180,000

万元，扣减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后实施的分红（2023年度 20,460万元、2024年

中期分红 7,440万元）后为 152,100万元。对应标的公司 37,200万元的注册资本，

每 1元注册资本交易作价为 4.0887元。 

交易标的 20.161%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7,500 万元）交易总价为

30,665.25万元（7,500*4.0887=30,665.25 万元）。其中，甲方持有的康恩贝中药

19.355%股权价格为 29,438.64 万元；乙方持有的康恩贝中药 0.806%股权价格为

1,226.61万元。 

3、支付安排 

股权款分期支付。 

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于协议签署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集义合伙企业支付

9,855.456万元，向徐建洪支付 410.644万元，合计 10,266.1万元。 

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于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集义合伙企业支付

14,783.184万元，向徐建洪支付 615.966万元，合计 15,399.15万元。 

以上，合计支付 25,665.25万元。 

剩余 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甲方 4,800 万元，乙方 200万元）分别在业

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且在当期专项鉴证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由丙方

按下述约定支付，各年度对应的支付金额分别为： 

2024 年度：1,500 万元（其中，支付甲方 1,440万元，支付乙方 60万元）； 

2025 年度：1,500 万元（其中，支付甲方 1,440万元，支付乙方 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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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度：2,000 万元（其中，支付甲方 1,920万元，支付乙方 80万元）。 

4、交割安排 

本协议生效且丙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应配

合标的公司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5、盈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期、盈利目标： 

参照《资产评估报告》中 2024、2025、2026 三个年度的盈利预测数据，甲乙

双方共同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4、2025、2026三个年度应实现以下业绩目标： 

承诺年份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承诺扣非后净利润（万元） 18,652.35 20,287.07 21,567.98 

备注：扣非后净利润的含义与具体核算按照财政部有关会计准则与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认定。 

业绩承诺期内，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由丙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标的公司经营成果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实际经营成果以该鉴证报告为准。

为确保品牌建设投入及业绩完成质量，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的费用结构应总体保

持稳定或在合理波动范围内，在进行业绩专项鉴证时，须结合标的公司品牌建设投

入及商业库存水平对扣非后净利润进行调整，并据以确定“当期实际扣非后净利润

完成额”。 

（2）盈利补偿计算方法： 

当期补偿金额=[（当期承诺扣非后净利润－当期实际扣非后净利润完成额）÷

三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估值差额×标的股权比例（20.161%）。 

以上公式中的“估值差额”为 60,000 万元，是甲乙丙三方以标的公司全部股

权的整体价格与资产评估报告中按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的差额为基础协商确

定的金额。 

当期实际扣非后净利润完成额达到或超过当期承诺扣非后净利润，则无需进行

盈利补偿。 

（3）盈利补偿支付安排 

如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发生需要进行盈利补偿的情形时，丙方有权在剩余应

付甲方及乙方的当年度股权转让款中作相应扣除。若当年度盈利补偿款超过当年剩

余应付股权转让款时，甲方及乙方作为共同补偿义务人还应以现金方式将差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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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丙方，支付时间不得晚于当年度专项鉴证报告出具后 1个月。 

如甲方、乙方未按照约定期限向丙方支付盈利补偿，则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应付

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三向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协议项下的盈利补

偿义务，甲方（含甲方全体合伙人）及乙方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本协议项下

的权利与义务完全履行前，甲方不得进行注销。 

6、违约责任 

（1）本协议订立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本协议，应按照其所持

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总价款的 10%向丙方支付违约金，给丙方造成其他损

失的，还应负责赔偿。 

（2）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按照丙方应付未付款项的

每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或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60 日，甲方或乙

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丙方按照甲方或乙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

总价款的 10%承担违约责任。 

（3）甲方或/及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交割转让标的的，每逾期一日，甲方

或/及乙方应按照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三向丙方支

付违约金。甲方或/及乙方逾期交割转让标的超过 60 日的，丙方有权要求甲方或/

及乙方另行按照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总价款的 10%向丙方支付违

约金且丙方还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 

（4）甲方、乙方承诺向丙方提供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各类信息、资料准确无

误，如因信息、资料不实或虚假等原因造成丙方任何损失或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丙

方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由甲方、乙方负责赔偿，且丙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 

7、税费 

三方依法各自承担相应税费；若丙方依法有代扣代缴义务的，丙方有权从应付

款项中扣除。因转让方原因导致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法定税费或有其他违反税法

规定的责任，由转让方自行承担，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均成就时生效：（1）本协议各方均已签名或盖章；（2）经

甲方合伙人会议通过、丙方有权审批机构批准。 

（二）履约安排 

本协议无需再报有关政府机关审批。涉及履约安排包括标的股权交割、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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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款项的支付以及盈利补偿等事项已经在协议中做出了约定。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一）主要目的 

1、有利于推进非处方药事业部一体化运作，优化中长期激励机制 

本次交易如完成，公司将全资拥有非处方药事业部下的 4家子公司股权，将有

利于统筹加快推进非处方药事业部一体化运作和资源整合，更好地应对医药行业变

化与市场竞争。同时，2020年公司设立非处方药事业部后，激励人员范围在康恩贝

中药（包括英诺珐公司）骨干管理团队基础上，需要纳入江西康恩贝和江西天施康

的骨干管理团队；且原康恩贝中药股权激励对象固化，随着时间的变化激励对象也

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公司根据 “人才强企”工程和未来发展需要，结合公司经营

管理体系、人员团队变化，将不断优化与完善激励机制，设计和适时推出新的激励

方案。完成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结合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进行整体设计，为事业

部管理团队配套更多的激励措施激发团队活力，进一步提升业绩的可持续性和团队

的稳定性。 

2、增加公司归母净利润，提升公司回报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康恩贝中药的股权比例从 79.839%提升至 100%，将

增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提升净资产回报率，有利于公司统筹协调资源，

进一步做大做强核心主业，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如完成，康恩贝中药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对非

处方药事业部下属公司进一步统筹管理、推进其一体化运作，符合本公司长远规划

及发展战略。本次股权受让资金拟由本公司使用自有（筹）资金出资，不会对本公

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2、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收购，不改变合并报表范围，

不产生商誉。 

 

七、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受让康恩贝中药少数股权完成后，公司将围绕中药大健康产业规划，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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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事业部下属有关公司进行积极整合，加强对公司品牌药 OTC市场的全国性全

终端营销推广体系的建设，涉及市场拓展、营销渠道、业务创新和产品培育/引进

等多个方面，但也可能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

权涉及的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万

邦评报〔2024〕205号）； 

（三）公司、集义合伙企业、徐建洪签订的有关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7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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